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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0 年地方志
理论研讨活动的通知

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、各区（经济功能区）党政办、市政协

文史委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、市社科联、市

档案馆、市图书馆、市博物馆、中山大学珠海校区、暨南大学珠

海校区、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、吉林大学珠海学院、北京理工

大学珠海学院：

为贯彻落实省地方志办公室《关于开展 2020 年地方志理论

研讨活动的通知》的部署，进一步做好 2020 年珠海地方志理论

研讨活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研讨主题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以改

革创新、转型升级、开发利用为主题，挖掘珠海史志资源和地情

资源，重点对依法治志、志鉴史编纂、地方志数字化、方志馆建

设、方志文化传播、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以及地方志能力建设等

进行研究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，不断提

升服务党委政府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、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与水

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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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活动安排

（一）组织发动。市地方志办公室进一步明确要求，广泛

组织、动员、鼓励各区（经济功能区）地方志工作机构、市直相

关单位、驻珠院校以及社会力量，积极参与地方志理论研讨活动。

（二）撰写论文。市、区（经济功能区）地方志工作机构、

市直相关单位及驻珠院校,组织本系统工作人员及专家学者、高

校师生按照相关要求撰写论文。

（三）研讨交流。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召开理论研讨交流

会。

（四）评审推荐。市地方志办公室视论文提交数量组织专

家评审，择优推荐参加全省评比，凡推荐参加全省评比的论文

给予鼓励。

（五）召开总结会。总结全市各单位开展地方志理论研讨

的好经验、好作法，对积极参加并取得优异成绩的单位和个人

给予表扬和鼓励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各有关单位要提高认识，将地方志理论研讨活动作为

增强本领、提升能力的重要手段，积极组织、参与研讨活动。原

则上，各行政区地方志工作机构选报论文不少于 2 篇；各经济功

能区、市直单位结合职能和实际可报送 1-2 篇；驻珠院校不限。

（二）各有关单位要认真组织动员专家学者、高校师生、地

方志爱好者积极参与。

（三）各有关单位和个人请于 2020 年 5 月 30 日前将论文

（word 版）报送市地方志办公室，电子邮件以“作者+单位+2020



3

年珠海地方志研讨论文”命名。联系人：吴海华，联系电话

2255096：电子邮箱：zhsz@zhuhai.gov.cn; 通讯地址：珠海市人

民东路 2 号市机关大院 5 号楼 1118 室。

附件：2020 年珠海市地方志理论研讨论文要求

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

2020 年 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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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珠海市地方志理论研讨论文要求

一、选题要求

论文选题要围绕研讨主题，紧密结合工作实际，自定视角和

具体题目撰写论文，保证原创性、时代性和创新性，遵守国家相

关规定，不得涉及国家机密、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。工作性文

章或已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得推荐或报送；

二、格式要求

（一）标题格式：论文题目为小二号字黑体，二级标题用四

号宋体加粗，三级标题为小四号宋体加粗。

（二）正文格式：正文统一用小四号宋体，行间距统一设为

22 磅。

（三）注释格式：论文中每处引文都需注明出处，注释采用

页下注形式，每页单独排序，序号用①②③……，依次为著者、

论著名、出版社、出版年份、页码或著者、论文名、期刊名、期

数。引用古籍整理本需注明页码，刻本、抄本、稿本及影印本可

只注明卷次和版本，不注页码。同一文献的版本只注一次。

（四）正文前应有内容提要和关键词，内容提要 200 字左右，

关键词 3—5 个。

（五）文末附作者简介，包括工作单位、职称、职务、联系

地址、邮政编码、联系电话、电子信箱等。


